課程教學大綱
	課程名稱(中文)：
	法律史專題研究(四)：女兒之繼承權 
	開課單位：
	法律學研究所

	課程名稱(英文)：
	Seminar on Specific Issues of Legal History of Law: Daughters’ Right of Succession
	課程代碼：
	6055496

	授課教師：
	梁弘孟
	分機：
	35132

	
	
	E-Mail：
	lawlhm@ccu.edu.tw

	學分數：
	2
	必/選修：
	必修
	開課級別：
	碩士班

	課程概述：
	本專題研究在於探討中國家庭財產法律史上乃至當代民事法律實踐方面的一個重要議題：女兒繼承權的理論與實際。透過對於傳統中國法相關史料以及基礎文獻的研讀，探討女兒財產權的古往今來。

	教學目標：
	本專題在於使學生對於現有的女兒繼承權的理論與實踐，能有具備歷史縱深的思考面向，除現行法學理的一般性理解之外，並能從歷史角度加以詮釋、觀察與批判，俾能進一步培養學生對於相關法律問題的人文關懷。

	教學方式：
	兩階段進行，第一階段閱讀相關之重要文獻，由學生提出摘要並於課程中與修課同學進行討論。第二階段則選定專題提出書面報告(十二頁），於課堂討論後修改作為學期報告。

	課程與系所發展目標及學生基本能力指標相符程度說明：
	本課程目的在於使學生對於繼承法學的素養，除了法釋義學層次的三段論操作之外，並能從法史學與法社會學的層面思考其理論與實踐上的課題，這有助於培養學生成為具備全方位人文關懷能力的法律人。

	授課教師專長及研究成果與任教科目一致性說明：
	1、 教師專長：
	法律史、民法身分法

	
	2、 學術專長及研究成果與任教科目一致性說明：
	本科目教師專研法律史與身分法，這兩個領域的大學部課程均有開設，亦曾先後發表相關領域論文，擔任本科教職應甚允當。

	成績計算方式：
	平時成績（課堂參與度）50%，期末報告50%

	參考書目：
	1. (日)滋賀秀三著，張建國、李力譯，中國家族法原理。
2. (日)仁井田陞著，中國身分法史。
3. 黃源盛主編，大理院民事判例輯存，繼承法編。
4. 徐靜莉，民初女性权利变化研究 : 以大理院婚姻,继承司法判解为中心

5. 盧靜儀，清末民初家產制度的演變：從分家析產到財產繼承
6. 不著撰人，名公書判清明集
7. 柳立言，宋代分產法「在室女得男之半」新探(上)，法制史研究5，民93.06，頁61-121；(下)，法制史研究6，民93.12，頁41-97。
8. 柳立言，南宋在室女分產權探疑--史料解讀及研究方法，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83:3，民101.09，頁445-505。
9. 陳惠馨，傳統個人.家庭.婚姻與國家 : 中國法制史的研究與方法

10. 趙鳳喈，中國女性在法律上之地位
11. 司法行政部，民商事習慣調查報告錄


